
附表二 

教育部體育署獎勵各級學校聘任專任運動教練計畫書 

 

壹、依據： 

一、教育部體育署獎勵各級學校聘任專任運動教練實施要點。 

二、教育部體育署10〇年〇月〇日臺教體署學（一）字第〇〇號函。 

貳、目的： 

一、 

    二、 

參、辦理單位： 

一、主辦單位：教育部體育署。 

         二、承辦單位：申請學校全銜。 

肆、辦理時間：自10〇年8月1日（實際依核定日）起至10〇年7月31日止。 

伍、辦理地點： 

陸、辦理對象：學校所聘運動種類之專任運動教練及該運動種類之選手。 

柒、辦理方式：（請說明辦理訓練內容、練習時間等） 

一、 

        二、 

捌、經費概算及來源： 

一、經費概算：詳如附件，教育部體育署補助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。 



        二、經費來源：教育部體育署專款補助，不足部分自行籌款。 

玖、預期效益： 

一、 

        二、 

        三、 

  


